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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名称 广播电视摄影制作经营许可证代办

公司名称 信诺国际商务服务（深圳）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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园A栋1504（注册地址）

联系电话 18025358584 18025358584

产品详情

广播电视摄影制作经营许可证代办

随着影视制作民营企业的不断发展和壮大，影视制作市场的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。该国正在加速电子搜

索产业的发展，并适应建设文化市场的需要。从2006年5月1日起，取消原有的“电视剧主题策划项目审

批”制度，实施“《电视剧制作管理暂行办法”，并记录备案号》。电视摄影制许可证代办

 

新政策简化了审批流程并缩短了审批周期。通过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政府网站上的“电视剧制作和唱

片宣传”栏目，将向公众通报具体剧目。对于未提交的保留节目，管理部门将在10个工作日内向报告机

构发出书面通知。对于未经授权的拍摄和制作，将违反规定进行处理。电视摄影制作经营许可证代办

 

自2013年2月1日起，已实施《电视剧制作和录制管理措施》（国内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制作和录制管理

措施》国内外电视剧或国内外一般话题（不包括电视动画）电影制作）管理。

 

根据电视剧制作和录制管理规定》的规定，它符合《电视剧内容管理规定》的内容要求，并持有《电视

剧制作许可证（A型）》;持有《广播和电视节目生产许可证》;属于市级以上电视台（包括广播电视台、

电台和电影组）;和其他生产组织的领子《电视制作许可证（B型）》资格即可，广播电视摄影制作经营

许可证代办。



 

 

国家还实行中外合作制作电视剧（包括电视动画片）的许可制度。中外合作制作电视剧是指国内广播电

视节目制作组织（中文）与外国法人和自然人（外国人）合作制作电视剧（包括电视动画片）的活动。

中外合作制作的电视剧可以采取以下形式：联合制作，中方和外方共同投资、派主要创作人员、分享利

益并分担电视剧的风险（包括电视动画片） ）;协同生产意味着外方将资助并提供主要创作人员拍摄全部

或部分领土。外观位置方面，中方提供劳务或设备、设备、场地协助制作电视剧;委托制作是指外国人在

中国委托制作电视剧的贡献。未经批准，不得在制作电视剧（包括电视动画片）中从事中外合作;未经审

查批准的中外合作制作的电视剧（包括电视动画片）不得发行或者播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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